仪 器 租 赁 合 同 

欢迎使用北京通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租赁物品，在租赁关系成立时，承租客户（以下简称甲）与出租方北京通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特约定下列条款并照约执行。
第一条（总则） 本租赁条款仅适用于甲乙双方租赁关系成立时租期未满12月并且未签定其他特别条约、文本的情况。 

第二条（租赁物品） 乙方出租给甲方在租赁关系成立时由乙方提交给甲方的租金费用清单（以下称待付费用清单）上标明的物品，甲方承租。
第三条（租赁时间） 租赁时间按照待付费用清单所载内容执行，乙方向甲方移交物品当日为租赁开始日。 

第四条（租赁时间的延长） 在租赁时间到期前一周以上的时间内，甲方向乙方提出延长租赁时，只要甲方未有违反条约行为，乙方则同意延长要求，以后的反复延长时间亦同样。 

第五条（租金） 

(1) 乙方按照现行的租金规定向甲方征收租金。 
(2) 甲方有义务按待付费用清单标明的期限交纳租金。但是在第十七条写明的租约期满前中止租赁情况发生时，费用不以上记标准计算，而是重新按实际租赁天数计费，甲方在中止租赁时交纳差额。此时的费用计算不以月日均租金为基准。 
(3) 租期不满一个月时，待付费用清单上的租金为租赁关系成立最初时的金额，前一项标记的延长租期时的费用根据乙方的价目表计算，支付金额按乙方提供的清单执行。 
(4) 在租期计算时，不足一月的零散天数的收费按乙方提供的清单执行。 

第六条(保证金) 在乙方提出收取保证金要求时,作为以租赁条约为基础的担保,甲方向乙方交纳保证金,在必要时保证金用来充当甲方对乙方应付的一切债务。保证金不计利息。 

第七条（物品移交） 乙方将物品运送到甲方指定的中国国内的某一地点。 

第八条（移交手续以及返还费用） 

（1） 乙方负责物品移交及返还时运送手段。 
（2） 移交和返还运送所需费用由甲方负担，在最初交纳租金时一并交付。 （3） 乙方另行就运费制定标准。 

第九条（责任负担） 

（1） 乙方向甲方移交物品时仅负责保证物品的正常性能，对于物品的商品性及对于甲方使用目的的实用性无责任担保。 
（2） 在甲方接收物品的2日内若未向乙方通报物品性能缺陷等情况，则为乙方向甲方交付完毕具备正常性能的物品。 

第十条（责任担保范围） 

（1） 在租赁期间，若发生不因甲方责任产生的物品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乙方负责替换或修理物品。 
（2） 乙方不负前项范围以外的责任。 

第十一条（租赁物品的使用和保管） 

(1) 甲方必须妥善使用和保管物品，并负担因此而发生的消耗品等相关费用。 
(2) 在未书面得到乙方认同时，甲方不得转租、改造物品，亦不允许将物品从当初的设置地点转移别处。 

第十二条（租赁物品的使用地区） 

(1) 甲方应在中国国内使用租赁物品。 
(2) 甲方需要在国外使用租赁物品时应及时通知乙方并得到认同后方可行。此时甲方作为出口方按中国及对象国家的进出口管理规定履行义务。
(3) 以上情况对于第十条第一项及第六条不适用。 

第十三条（物品的毁损） 在因甲方原因出现物品丢失（包括完全不能修理和所有权受侵害）或损坏（包括所有权受侵害）时，甲方付给乙方替换物品（或购新品）金额或修理费用，并在发生损害时应负责赔偿。在此情况下，无论物品能否使用，租赁期间的租金不予减免。 

第十四条（禁止转让物品） 甲方无权向第三者转让物品，并不享有使用物品抵押、转让、担保及其他一切权利。 

第十五条（禁止复制软件） 甲方不得使用物品所有软件或软件制品进行下列行为。 

(1) 无论有偿无偿向第三者转让软件或同意第三者享有再使用权。 
(2) 在物品范围以外使用软件。 
(3) 复制软件。
(4) 变更或改制软件。 

第十六条（保险） 
(1) 乙方为物品加入动产综合保险。 
(2) 在物品发生保险范围内的事故时，在甲方迅即通知的同时，乙方必须立即向甲方提供保险金支付所必须的所有文本并积极协助领取保险金。 
(3) 在甲方履行前项义务, 乙方领取到保险金后, 乙方根据保险金额的多少免除第十三条规定的甲方的赔偿责任。但若是甲方未及时通知事故情况、履行交付义务或发生故意严重损坏物品的情况则不在此免除范围内。 

第十七条（甲方解约） 在无特别的情况下，甲方可以在租赁期间事先通知乙方后并将物品送还到乙方指定的场所而中止租赁合约。在此情况下的费用计算依据第五条第二项执行。 

第十八条(乙方解约) 在物品出现第十条规定的性能缺陷情况发生时, 若修理或替换需要长时间或大笔金额，乙方可以在通知甲方后中止租赁合约。 

第十九条（因违约进行的解约行为）甲方在符合下列任何条件之一的情况下，乙方可以自行决定解除租约并向甲方提出赔偿要求。 

(1) 甲方延滞交纳租金1次或违反本条约其他规定 
(2) 甲方停业、破产、解散 
(3) 甲方因为其他债务而被强制执行、保全执行、滞纳处分或者申告破产、和议、公司整顿 
(4) 甲方停止支付租金另外受到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处分 
(5) 乙方认为甲方经营不善或企业状况不佳 

第二十条（返还租赁物品） 

(1) 甲方在租期到期时将物品送还到乙方指定的场所并负担相关费用。 
(2) 甲方由于自己责任而未能返还物品，或者发生损坏、污损等情况时根据第十三条向乙方支付金额。 

第二十一条 (延迟返还物品的赔偿金) 甲方延误返还时,须向乙方支付拖欠天数的赔偿金,金额由乙方根据清单另行计算。在此情况下的赔偿金将按月份计算而不以天数计算。 

第二十二条（延误付款的利息）甲方延误履行本条款规定的各项款项支付，按年率14.6%支付利息。 

第二十三条（消费税等的负担）消费税由甲方负担。在消费税增加时，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迅速支付增加部分。 

第二十四条（甲方的通知义务）当物品需要修理或者甲方对物品进行必要处理时必须迅即通知。 

第二十五条（法定裁决）甲乙双方另外签订有关书面特约条款时，特约条款与本条款保持一致或者为对本条款进行补全、修正的特约条款。 

